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申請審核管理辦法

修正總說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十八條第五項及第六項規定，責任業者及回收、處理業得向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申請回收清除處理補貼，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審核，符合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與應回收廢棄物稽核認證作業辦法之規定後，予以補貼。回收清除處理補貼之申請、審核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本署爰於九十一年十月九日發布「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申請審核管理辦法」，復於九十六年十二月七日修正發布現行條文。為加強受補貼機構之管理並簡化其申請審核流程，爰修正本辦法，重點如下：

一、新增有害物質、修正稽核認證量定義及申請文件用詞。（修正條文第二條、第六條、第七條）
二、刪除回收業、處理業申請受補貼機構應備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及環境監測檢測計畫。如為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登記者，免附政府機關核准設立證明文件。（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七條）
三、增列回收業申請受補貼機構應備分類、壓縮、打包方法及設施之說明文件。（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增列廢機動車輛回收業申請受補貼機構應備拆解作業流程說明文件。（修正條文第六條）
五、增列回收業申請受補貼機構應備遷廠（場）、停業、歇業、宣告破產時或經撤銷、註銷、廢止登記後，對廠（場）區尚未清除完竣之廢棄物之清理計畫。（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增列各款申請受補貼機構應備文件與主管機關核定登記文件相同者，得免檢具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七條）
七、增列處理業申請受補貼機構應備貯存方法及設施之說明文件、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後之實廠運轉計畫、實廠運轉報告、現場勘查運轉計畫。（修正條文第七條）
八、修正受補貼機構應辦理文件變更之項目及程序。（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九條）

九、受補貼機構申請作業應以網路傳輸方式辦理。（修正條文第十條）
十、受補貼機構回收或處理應回收廢棄物後，其產出之其他應回收廢棄物，最終應由受補貼機構之處理業處理。（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十一、修正停止補貼並追繳已領取之補貼費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十二、廢止受補貼機構之情形，增列違反環保法令受停工、停業處分或經主管機關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認定為污染行為人者，刪除「喪失從事業務能力」者。（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十三、增列申請受補貼機構及擔任機構負責人之消極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申請審核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八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八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受補貼機構：指依本辦法取得領取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資格之機構。

二、稽核認證量：指經稽核認證，得領取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之應回收廢棄物數量。

三、補貼費率：指每單位稽核認證量之回收清除處理補貼金額。

四、補貼費：指依稽核認證量乘以補貼費率，所得之回收清除處理補貼金額。

五、再生料：指應回收廢棄物經回收處理後，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或其產出之廢棄物，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依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進行再利用。

（二）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十五條公告或經申請核准為再生資源項目。
六、有害物質：指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之製程有害事業廢棄物所列成分，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物質。

七、處理效能：指處理應回收廢棄物之資源回收再利用比率及有害物質回收或去除比率。
八、資源回收再利用比率：指應回收廢棄物經處理後產出之再生料重量，占處理應回收廢棄物總量之重量百分比。
九、有害物質回收或去除比率：指應回收廢棄物經處理後，所回收或去除之有害物質重量，占處理應回收廢棄物所含有害物質總量之重量百分比。
	第二條  本辦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受補貼機構：指依本辦法取得得領取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資格之機構。

二、稽核認證量：指經稽核認證團體稽核認證得領取回收清除處理補貼之應回收廢棄物數量。

三、補貼費率：指受補貼機構得領取每單位稽核認證量之回收清除處理補貼金額。

四、補貼費：指受補貼機構依稽核認證量乘以補貼費率，合計得以領取回收清除處理補貼金額總和。

五、再生料：指應回收廢棄物經回收處理後，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或其產出之廢棄物，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依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進行再利用。

（二）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十五條公告、經申請核准、經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為再生資源項目。

六、應回收廢棄物之處理效能：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資源回收再利用比例：指應回收廢棄物經處理後，其供作再生料之重量占處理應回收廢棄物總量之重量百分比。

（二）有害物質回收（去除）比例：指應回收廢棄物經處理後，其回收（去除）有害物質重量占處理應回收廢棄物總量之重量百分比。
	一、文字修正與款次變更。

二、本法並未規定稽核認證作業須委託稽核認證團體執行，中央主管機關可自行執行稽核認證作業，故稽核認證量之定義刪除「稽核認證團體」文字。

三、增列第六款，定義有害物質。

四、第七款之處理效能為應回收廢棄物之處理標準之一，其數值則於各類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或其他相關法令中規定。

	第三條  責任業者及回收業、處理業應先經主管機關登記為回收業、處理業，並依本辦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成為受補貼機構後，始得接受稽核認證及申請補貼費。
	第三條  責任業者及回收、處理業應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回收業、處理業登記證，並依本辦法取得受補貼機構資格後，始得進行稽核認證及領取補貼。
	一、業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成為受補貼機構。
二、參照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刪除登記證用詞。

	第四條  補貼費之核發管理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第四條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申請、審核管理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
	文字修正。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考慮下列因素，經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審議後，訂定應回收廢棄物之補貼費率：

一、應回收廢棄物之目標回收處理量。

二、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成本。

三、回收獎勵金數額。

四、應回收廢棄物之處理效能。

五、再生料市場價值及稽核認證作業成本。

六、資源回收管理基金財務狀況。

七、其他相關因素。
	第五條  本署得考慮下列因素，經本署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審議後，訂定應回收廢棄物之補貼費率：

一、應回收廢棄物之目標回收處理量。

二、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成本。

三、回收獎勵金數額。

四、應回收廢棄物之處理效能。

五、再生料市場價值及稽核認證作業成本。

六、資源回收管理基金財務狀況。

七、其他相關因素。
前項補貼費率及其補貼費發放方式及對象、應回收廢棄物之處理效能，由本署定之。
	一、文字修正。
二、達到處理效能為受補貼機構領取補貼之必要條件，其標準則定於各類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貯存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或補貼費率。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之規定其性質為「行政規則」，主管機關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得本於職權為之，爰刪除該項。

	第六條  回收業申請受補貼機構，應檢具申請表及下列文件：

一、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但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向主管機關完成登記者，不在此限。
二、回收項目及其最大貯存量之說明文件。

三、分類、壓縮、打包方法及設施之說明文件。
四、貯存方法及設施之說明文件。
五、廢機動車輛回收業從事拆解者，應檢附拆解作業流程之說明文件。
六、污染防制（治）措施之說明文件。

七、標示稽核認證作業區域之廠（場）區配置圖及說明文件。

八、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九、遷廠（場）、停業、歇業、宣告破產時或經撤銷、註銷、廢止登記後，對廠（場）區尚未清除完竣之廢棄物之清理計畫。
十、廠（場）區周圍二公里範圍內之相關位置圖。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前項文件與主管機關核定之登記文件內容相同者，得免檢具。


	第六條  回收業向本署申請受補貼機構資格，應檢具申請表及下列文件：

一、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主管機關核發之回收業登記證影本及其核定之申請或展延登記文件。

四、應回收廢棄物之回收項目、最大貯存量、貯存方法、設施及質量平衡、清運設備及工具說明文件。
五、污染防制（治）措施之說明文件及相關環境保護法規規定之監測檢測計畫。

六、稽核認證設施運作方式、廠（場）區平面配置及消防設施之說明文件。

七、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八、廠（場）區周圍二公里範圍內之相關位置圖。
九、其他經本署規定之文件。
	一、修正文件之用詞、分項及順序。

二、如為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須向主管機關登記者，其機構設立證明文件可於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查詢，無須業者檢附，故修正現行條文第一款。

三、公司負責人係以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登載之即時資料為準，無須業者檢附，故刪除現行條文第二款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登記事項及文件已登載於資訊系統，免再由業者檢附，故刪除現行條文第三款。

五、依回收業定義，增列第一項第三款其申請受補貼機構應檢具分類、壓縮、打包方法及設施之說明文件。
六、現行條文第四款「工具」已涵括於設備，故刪除之。

七、為掌握廢機動車輛拆解作業狀況，增訂第一項第五款廢機動車輛回收業如有從事拆解者，應檢附拆解作業流程說明文件。

八、現行條文第五款環境監測檢測計畫因相關環保法令已有規定，應依其規定辦理，無需事先審查，故刪除之。
九、因回收業無須設置稽核認證設施，爰刪除現行條文第六款之稽核認證設施運作方式之說明文件。
十、廠（場）區配置圖包括各樓層配置圖，並應繪製稽核認證作業區域，俾利本署審查，爰於第一項第七款明定之。
十一、為避免停歇業後廠（場）區未清理完竣之廢棄物產生污染，參考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增列第一項第九款清理計畫。
十二、現行條文第六款消防設施之說明已在緊急應變措施計畫中納入，故予以刪除。
十三、業者申請成為受補貼機構之應備文件多項與其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之文件相同，為減少業者之文書製作成本，爰新增第二項，明文二者內容相同時，無需重複檢附。

	第七條  處理業申請受補貼機構，應檢具申請表及下列文件：

一、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但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向主管機關完成登記者，不在此限。
二、處理項目及其最大處理量之說明文件。

三、處理流程及處理設備之說明文件。
四、處理後產出之再生料及其他廢棄物之種類、最大產出量及其再利用、再生利用或處理方式之說明文件。
五、貯存方法及設施之說明文件。
六、處理效能及質量平衡之說明文件。
七、污染防制（治）措施之說明文件。
八、主管機關核准處理業登記後之實廠運轉計畫。
九、實廠運轉報告。
十、現場勘查運轉計畫。
十一、稽核認證設施及其運作方式之說明文件。

十二、標示稽核認證設施與區域之廠（場）區配置圖及說明文件。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十四、遷廠（場）、停業、歇業、宣告破產時，或經撤銷、註銷、廢止登記後，對其廠（場）區尚未清除、處理完竣之廢棄物之清理計畫。
十五、廠（場）區周圍二公里範圍內之相關位置圖。
十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處理業採輸出處理者，申請成為受補貼機構，無須檢具前項第三、四、六、八、九及十款文件。
處理業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意見修正第一項第八款之實廠運轉計畫，並記錄結果做成同項第九款之實廠運轉報告，並於現場勘查前提送。

第一項各款文件與主管機關核定之登記文件內容相同者，得免檢具。
	第七條  處理業向本署申請受補貼機構資格，應檢具申請表及下列文件：

一、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主管機關核發之處理業登記證影本及其核定之申請或展延登記文件。

四、應回收廢棄物之處理項目、最大處理量、處理流程、質量平衡、處理效能及處理機具設備之說明文件。
五、再生料及其他廢棄物之種類、最大產生量及其清理、再利用或再生利用方式之說明文件。
六、污染防制（治）措施之說明文件及相關環境保護法規規定之監測檢測計畫。
七、稽核認證設施運作方式、廠（場）區平面配置及消防設施之說明文件。
八、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九、停業、歇業或經撤銷、註銷處理業登記項目或登記證後，對其廠（場）區尚未清除、處理完竣之應回收廢棄物及廢棄物之清理計畫。
十、廠（場）區周圍二公里範圍內之相關位置圖。
十一、其他經本署規定之文件。

	一、修正文件之用詞、分項及順序。

二、如為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須向主管機關登記者，其機構設立證明文件可於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查詢，無須業者檢附，故修正現行條文第一款。

三、公司負責人係以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登載之即時資料為準，無須業者檢附，故刪除現行條文第二款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登記事項改以核准函方式提供予業者，且相關內容已登載於資訊系統，免再由業者檢附，故刪除現行條文第三款。

五、將現行條文第四款內容，分別羅列增訂於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

六、為掌握處理業物料貯存狀況，增列第一項第五款貯存方法及設施之說明文件。 
七、增列第一項第八款、第九款實廠運轉計畫及報告，以利審查處理業之實際運轉是否可符合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並具備領取補貼費應達成之處理效能。計畫及報告要項另訂於申請文件中。
八、增列第一項第十款現場勘查運轉計畫，包括處理應回收廢棄物之種類、數量及時間等，以利現勘審查。

九、將現行條文第七款內容，分別羅列增訂於第一項第十一款、第十二款。
十、廠（場）區配置圖包括各樓層配置圖，並應繪製稽核認證相關設施與區域，俾利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爰於第一項第十二款明定之。

十一、現行條文第六款環境監測檢測計畫因相關環保法令已有規定，應依其規定辦理，無需事先審查，故刪除之。另，處理業受補貼機構申請文件已增列實廠運轉計畫、實廠運轉報告及現場勘查運轉計畫，得據以要求業者進行環境檢測。
十二、現行條文第七款消防設施之說明已在緊急應變措施計畫中納入，故予以刪除。
十三、考量輸出處理業於國內並無處理設施，無須檢附相關文件，故增列第二項。

十四、明定處理業於申請時提送之實廠運轉計畫，須依審查意見修正後據以執行，並將結果作成實廠運轉報告，中央主管機關於接獲該報告後，方進行現場勘查，爰增列第三項。

十五、業者申請成為受補貼機構之應備文件，多項與其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之文件相同，為減少業者之文書製作成本，爰增列第四項，二者內容相同時，無須重複檢附。

	第八條  受補貼機構之回收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受補貼機構文件變更：

一、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變更。但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向主管機關完成變更登記者，不在此限。

二、回收項目、最大貯存量變更。
三、分類、壓縮、打包方法及設施變更。

四、貯存方法及設施變更。

五、污染防制（治）措施變更。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內容變更。
    前項變更之辦理期限及應檢具文件規定如下：
一、第一款變更者，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檢具變更事項相關證明文件辦理。
二、第二款至第五款變更者，應於主管機關核定後十五日內，檢具主管機關同意變更之證明文件及相關核定內容辦理。
三、第六款變更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期限，檢具相關說明文件辦理。
	第八條  受補貼機構之回收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本署辦理變更：

一、第六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說明文件內容變更者，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檢具變更事項相關證明文件辦理。

二、第六條第四款及第五款說明文件內容之貯存方法、設施、質量平衡、清運設備及工具、監測檢測計畫變更者，應於變更前檢具相關說明文件辦理。

三、第六條第五款說明文件內容之污染防制（治）措施變更者，應於登記機關核定後十五日內，檢具同意證明文件及相關核定內容辦理備查。

四、第六條第六款、第七款及第九款說明文件內容變更者，應於變更前檢具相關說明文件辦理。
	一、分列應辦理變更項目及其辦理期限與應檢具文件於第一項及第二項。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之申請登記應備文件，修正第一項之應辦理變更事項。

三、有關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七款緊急應變措施計畫，內容包括應變組織、通報程序及連絡系統等，因人員異動頻繁，且緊急應變無涉污染防治或稽核認證作業，故無須辦理受補貼機構文件變更，並納入各材質稽核認證作業手冊規範。

四、有關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九款之廢棄物清理計畫係就可能因停歇業等而無法繼續處理應回收廢棄物時，預先提出之清理計畫。清理計畫內容之變動無涉其經營能力，且未來如確有相關情事發生，仍須依本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一條之相關規定辦理，故無須辦理受補貼機構文件變更。

五、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訂定之回收業登記文件雖無壓縮、打包方法及設施，惟相關變更事項仍須向主管機關辦理更正，爰明定於第二項第二款。
六、第一項第六款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目前尚未訂定，日後需規定時，一併規定其是否應辦理變更及辦理期限。

	第九條  受補貼機構之處理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受補貼機構文件變更：

一、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變更。但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向主管機關完成變更登記者，不在此限。

二、處理項目、最大處理量變更。
三、處理流程及設備變更。
四、處理後產出之再生料及其他廢棄物種類變更、其最大產出量變更及其再利用、再生利用或處理方式變更。
五、貯存方法及設施變更。

六、污染防制（治）措施變更。
七、廠（場）區配置變更。
八、稽核認證設施及其運作方式變更。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內容變更。
    前項變更之辦理期限及應檢具文件規定如下：

一、第一款變更者，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檢具變更事項相關證明文件辦理。
二、第二款至第七款變更者，應於主管機關核定後十五日內，檢具主管機關同意變更之證明文件及相關核定內容辦理。
三、第八款變更者，應於變更前檢具相關說明文件辦理。
四、第九款變更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期限，檢具相關說明文件辦理。
	第九條  受補貼機構之處理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本署辦理變更：

一、第七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說明文件內容變更者，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檢具變更事項相關證明文件辦理。
二、第七條第四款至第六款說明文件內容之處理流程及機具設備、再生料及其他廢棄物之種類、最大產生量及其清理、再利用或再生利用方式及污染防制（治）措施變更，應於登記機關核定後十五日內，檢具同意證明文件及相關核定內容辦理備查。
三、第七條第四款及第六款說明文件內容之質量平衡及監測檢測計畫，應於變更前檢具相關說明文件辦理變更。
四、第七條第七款至第九款及第十一款說明文件內容變更者，應於變更前檢具相關說明文件辦理。 
	一、分列應辦理變更項目及其辦理期限與應檢具文件於第一項及第二項。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七條之申請登記應備文件，修正第一項之應辦理變更事項。

三、為掌握各應回收廢棄物之整體處理能力，參採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量變更之規定，增列第一項第二款，最大處理量變更時應辦理受補貼機構文件變更。
四、達到處理效能為領取補貼之必要條件，係透過稽核認證作業管理監督，而優於法定標準者亦無辦理變更之必要。另，質量平衡經常異動，且已受稽核認證作業監督，故無須辦理變更。

五、有關修正條文第七條第十三款緊急應變措施計畫，內容包括應變組織、通報程序及連絡系統等，因人員異動頻繁，且緊急應變無涉污染防治或稽核認證作業，故無須辦理受補貼機構文件變更，並納入各材質稽核認證作業手冊規範。

六、有關修正條文第七條第十四款之廢棄物清理計畫係就可能因停歇業等而無法繼續處理應回收廢棄物時，預先提出之清理計畫。清理計畫內容之變動無涉其經營能力，且未來如確有相關情事發生，仍須依本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一條之相關規定辦理，故無須辦理受補貼機構文件變更。

七、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訂定之處理業登記文件雖無貯存方法及設施，惟相關變更事項仍須向主管機關辦理更正，爰明定於第二項第二款。
八、第一項第九款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目前尚未訂定，日後需規定時，一併規定其是否應辦理變更及辦理期限。

	第十條  回收業、處理業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內容，以網路傳輸方式，辦理申請、變更受補貼機構。
    本辦法修正前以書面方式辦理申請或變更之受補貼機構，應於本辦法修正後三個月內，以網路傳輸方式，登錄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受補貼機構文件。
	第十條  受補貼機構資格之申請，得以網路傳輸方式辦理。

本辦法所定相關文書格式，由本署定之。
	一、依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規定，自九十九年七月一日起，回收業、處理業登記作業全面採網路傳輸方式辦理。
二、為提升案件之申請及審查時效，明定受補貼機構申請及變更應以網路傳輸方式辦理。另為建置完整資料庫以利申請及審查，原以書面方式辦理受補貼機構之申請或變更者，須於期限內以網路傳輸方式補登錄最新之核定文件。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受補貼機構之申請及變更，辦理現場勘查者，應於六十日內完成審查；未辦理現場勘查者，應於三十日內完成審查，並做成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延長審查期限三十日。

    申請或變更受補貼機構應檢具之文件不合法定程序及格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前項補正日數不計入第一項審查期限。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處理業、廢機動車輛回收業受補貼機構之申請，應辦理現場勘查；受理其他回收業受補貼機構之申請及受補貼機構之變更，採書面審查，必要時得辦理現場勘查。
	第十一條  本署受理受補貼機構資格之申請及變更，應辦理現場勘查者，應於六十日內完成審查；未辦理現場勘查者，應於三十日內完成審查，並做成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延長審查期限三十日。

    申請受補貼機構資格應檢具之文件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本署應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前項補正日數不計入第一項審查期限。

    本署受理處理業及廢機動車輛回收業受補貼機構資格之申請，應辦理現場勘查；受理其他回收業受補貼機構資格之申請及受補貼機構資格之變更，以書面審查，必要時得辦理現場勘查。
	一、為使申請案件確實依審查意見補正，明定雖於期限內提送補正資料但未完成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二、有關審查及補正期限，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八條有關期間之規定計算。


	第十二條 受補貼機構回收或處理應回收廢棄物後，其產出之其他應回收廢棄物，應由該類應回收廢棄物之受補貼機構處理業處理。
	第十二條 受補貼機構回收或處理應回收廢棄物後，其排出之其他應回收廢棄物，應交由該類應回收廢棄物之受補貼機構回收、處理。
	為確保應回收廢棄物妥善處理，明定受補貼機構回收或處理應回收廢棄物後，其產出之其他應回收廢棄物，最終應由受補貼機構之處理業處理。

	第十三條 受補貼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中央主管機關應停止補貼，並追繳已領取之補貼費：
一、有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九條第一項情形，而未依規定辦理變更者，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辦理，屆期仍未辦理者，自期限屆滿次日起至完成變更日止。
二、未依第十條規定登錄文件者，中央主管機關於應辦理之期限屆滿後通知限期辦理，屆期仍未辦理者，自期限屆滿次日起，至完成登錄日止。
三、涉違法領取補貼費，經檢察機關起訴者，自起訴日起至無涉違法定讞為止。
四、除前款規定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不當領取補貼費者，自不當領取日起至行政救濟確定為止。
五、回收清除處理應回收廢棄物違反附表之環保法令，遭主管機關處分者，自違反事實發生日起至完成改善日止。     
	第十三條 受補貼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本署得依職權停止補貼，並追繳已領取之補貼費：

一、受補貼機構未依規定辦理變更者，自應辦理變更之期限屆滿次日起，至變更審查通過止，停止補貼。
二、受補貼機構經本署認定重複申請補貼費者，自處分日起停止補貼三個月。
三、受補貼機構經本署認定不當領取補貼費者，自處分日起停止補貼。
四、本辦法修正前已取得受補貼機構資格，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期限內重新申請受補貼機構資格者，其取得之受補貼機構資格，失其效力。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停止補貼。
	一、按情節輕重，明定停止補貼之情形及做法。
二、停止補貼即不給予補貼費。本條各款應停止補貼情形發生後，已經稽核認證之數量亦不給予補貼費，已給予補貼費者，則追繳其補貼費。

三、未依規定辦理變更者，給予一次改善機會，即經通知限期辦理，而屆期仍未辦理者，自期限屆滿次日起停止補貼，至完成變更日止，爰修正第一款。

四、配合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二項有關網路傳輸方式登錄資料規定，增列第二款未依期限辦理，經通知限期辦理，而屆期仍未辦理者之停止補貼規定。

五、為遏止違法領取補貼之行為，增列第三款經起訴者停止補貼，至無涉違法定讞後，恢復補貼之規定。
六、除第三款之違法領取外，針對非屬違反刑事法令，例如受補貼機構有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情形，自事實發生日至本署撤銷、註銷或廢止受補貼機構，期間所領取之補貼，為不當領取而應予以返還，故增列第四款規定。
七、現行條文第二款重複申請補貼費屬於修正條文第四款所稱之不當領取補貼，應依其規定辦理，爰刪除之。
八、配合現行條文第二十三條之刪除，刪除現行條文第四款。
九、配合應回收廢棄物稽核認證作業辦法第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停止稽核認證亦停止補貼，爰增列第四款。
十、為免發生補貼業者回收清  
    除處理應回收廢棄物，造

    成污染情事，爰增列第五  

    款。

	第十四條 受補貼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註銷或廢止受補貼機構：

一、申請文件虛偽不實。
二、違反法令受勒令歇業處分。
三、違反環保法令受停工、停業處分。
四、經登記機關撤銷、註銷或廢止登記。

五、連續六個月以上未申請回收處理量稽核認證。
六、處理業連續一年未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處理效能。
七、應回收廢棄物項目經公告廢止。
八、自行申請廢止受補貼機構。
九、經主管機關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認定為污染行為人。
十、有前條第三款、第四款所定情事。
    受補貼機構有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九款情形，於六個月內不得於同一廠（場）址重新申請受補貼機構。
    因第一項第十款情形撤銷、註銷或廢止受補貼機構者，該機構於五年內不得申請受補貼機構，其負責人於五年內不得擔任受補貼機構之負責人。
	第十四條 受補貼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本署得撤銷或廢止受補貼機構資格，並追繳已領取之補貼費：

一、受補貼機構資格申請文件虛偽不實者。
二、營業行為違反法令，受勒令歇業處分者。
三、依本法第十八條第四項取得之登記證經登記機關註銷、撤銷者。
四、喪失從事業務能力或連續六個月（含）以上，未申請進行稽核認證者。
五、受補貼機構之處理業連續一年未達本署規定之應回收廢棄物之處理效能者。
六、應回收廢棄物項目經公告廢止者。
七、受補貼機構自行申請廢止受補貼機構資格者。

八、有前條第三款至第四款所定情事者。

因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情形撤銷受補貼機構資格者，該機構負責人於六個月內不得於同一廠（場）址重新申請受補貼機構資格。
	一、文字修正。
二、考量違反環保法令受停工、停業處分多屬違反情節嚴重者，爰增列第一項第三款違反環保法令而受停工、停業處分為撤銷、註銷或廢止受補貼機構之條件。

三、修正第一項第四款有關撤銷、註銷及廢止登記之用詞。

四、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喪失從事業務能力」無具體認定標準，故刪除之，並作款目變更。

五、為加強環境污染預防，增列第一項第九款受補貼機構經認定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行為人，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註銷或廢止其受補貼機構，且該機構於六個月內不得於同一廠址重新申請。

六、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六款情形較無污染環境之虞，該機構可於改善後立即重新申請受補貼機構。

七、參考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之規定，對於不當或涉及違法領取補貼費者，限制該機構五年內不得重新申請受補貼機構，及負責人五年內不得擔任受補貼機構負責人，故增列第三項。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稽核認證量核發補貼費。

	第十五條 本署依稽核認證團體提報之稽核認證量核發受補貼機構補貼費。
	本法並未規定稽核認證作業須委託稽核認證團體執行，中央主管機關可自行執行稽核認證作業，故稽核認證量之定義刪除「稽核認證團體」文字。

	第十六條 受補貼機構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期限內，檢送統一發票或收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貼費。

    前項統一發票及收據應註明應回收廢棄物項目、稽核認證量及補貼費金額，所載稽核認證量或補貼費金額有錯誤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受補貼機構於一定期限內補正。

受補貼機構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不於當期核發其補貼費。
	第十六條 受補貼機構應於本署規定期限內，檢送統一發票或收據，向本署申請回收清除處理補貼。

前項統一發票或收據應註明應回收廢棄物項目、稽核認證量及補貼費金額，所載稽核認證量或補貼費金額有錯誤者，本署應通知受補貼機構於一定期限內補正。

受補貼機構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本署得不於當期核發其補貼費。
	文字修正。

	第十七條 受補貼機構領取補貼費採匯撥方式者，匯款銀行帳號之戶名，應與其機構名稱相同。其帳號或戶名有變更者，應以書面通知中央主管機關。以收據請領補貼費者，應依印花稅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受補貼機構領取補貼費採匯撥方式者，匯款銀行帳號之戶名，應與其機構名稱相同，其帳號或戶名有變更者，應以書面通知本署；以收據請領補貼費者，應依印花稅法之規定辦理。
	文字修正。

	第十八條  應回收廢棄物項目信託基金帳戶餘額不敷支應該項目之補貼費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延期或分期核發補貼費。但中央主管機關延期或分期核發補貼費時，對受補貼機構不得為差別待遇。
	第十八條 公告應回收廢棄物項目信託基金帳戶餘額不敷支應該項目之補貼費時，本署得延期或分期核發補貼費。但本署延期或分期核發補貼費時，對受補貼機構不得為差別待遇。
	文字修正。

	第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法院之執行命令，將受補貼機構得領取之補貼費，停止核發予受補貼機構或直接撥付予受補貼機構之債權人。
	第十九條 本署應依法院之執行命令，將受補貼機構已申請、未核發之補貼費，停止核發予受補貼機構或直接撥付予受補貼機構之債權人。
	文字修正。

	
	第二十條 本署發現受補貼機構有重複申請補貼費之虞時，應通知受補貼機構於十五日內提出書面說明。
	一、本條刪除。

二、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二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本辦法無須另行規定，爰刪除本條。

	第二十條 受補貼機構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溢領補貼費者，應於接獲中央主管機關通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返還溢領之補貼費；並自溢領之日起至返還之日止，按溢領日之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加計利息。但不可歸責於受補貼機構者，免加計利息。
    受補貼機構應返還之補貼費及利息，中央主管機關得以受補貼機構尚未領取之補貼費抵充之。
	第二十一條 本署發現受補貼機構有重複領取補貼費之情事時，應通知受補貼機構於一個月內返還重複領取之補貼費；並自重複領取之日起至返還之日止，按重複領取日之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加計利息。

受補貼機構應返還之補貼費及利息，本署得以受補貼機構尚未領取之補貼費抵充之。
	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郵政儲金匯兌事務，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屬交通部主管，業務並受財政部監督，原匯業局已改制，故文字修正。



	第二十一條 受補貼機構之稽核認證量證明文件及其他申請補貼費相關文件，應保存五年備查。
	第二十二條 受補貼機構之稽核認證量證明文件及其他申請補貼費相關文件，應保存五年備查。
	條次變更。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修正前已取得受補貼機構資格者，應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檢具相關文件向本署重新申請受補貼資格。

本署受理前項申請，免辦理現場勘查。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文已屆時效，爰刪除之。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附表
	項次
	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內容

	一
	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二十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標準。

	二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在各級防制區及總量管制區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從事燃燒、融化、煉製、研磨、鑄造、輸送或其他操作，致產生明顯之粒狀污染物，散布於空氣或他人財物。
二、從事營建工程、粉粒狀物堆置、運送工程材料、廢棄物或其他工事而無適當防制措施，致引起塵土飛揚或污染空氣。
三、置放、混合、攪拌、加熱、烘烤物質或從事其他操作，致產生惡臭或有毒氣體。
四、使用、輸送或貯放有機溶劑或其他揮發性物質，致產生惡臭或有毒氣體。
五、餐飲業從事烹飪，致散布油煙或惡臭。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污染行為。

	三
	水污染防治法
	第七條
	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流水標準。

	四
	
	第八條
	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廢(污)水處理，其產生之污泥，應妥善處理，不得任意放置或棄置。

	五
	
	第三十條第一項
	在水污染管制區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使用農藥或化學肥料，致有污染主管機關指定之水體之虞。
二、在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離內棄置垃圾、水肥、污泥、酸鹼廢液、建築廢料或其他污染物。
三、使用毒品、藥品或電流捕殺水生物。
四、在主管機關指定之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離內飼養家禽、家畜。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禁止足使水污染之行為。

	六
	廢棄物清理法
	第十八條第一項
	依第十五條第二項公告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以下簡稱應回收廢棄物），其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七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第七條第二項
	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限制或禁止其有關之運作。

	八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
設施標準
	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
	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廢棄物飛揚、逸散、滲出、污染地面或散發惡臭情事。

	九
	
	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一般事業廢棄物應依其主要成分特性設置貯存設施，應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

	十
	
	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
	由貯存設施產生之廢液、廢氣、惡臭等，應有收集或防止其污染地面水體、地下水體、空氣、土壤之設備或措施。

	十一
	
	第十條第二項
	事業產生與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公告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相同，且其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方式有特別規定者，依其管理方式之規定，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十二
	
	第十一條第二款
	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設施，應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

	十三
	
	第十一條第三款
	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設施產生之廢液、廢氣、惡臭等，應有收集或防止其污染地面水體、地下水體、空氣、土壤之設備或措施。

	十四
	
	第十三條第一項
	清除事業廢棄物之車輛、船舶或其他運送工具於清除過程中，應防止事業廢棄物飛散、濺落、溢漏、惡臭擴散、爆炸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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